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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區
前
劃

第
一
章

特
種
區
域
計
劃

特
種
區
域
計
割
為
市
區
計
剖
之
一
種
如
油
池
區
域
之
關
係
公
安
衛
生
木
業
區
域
之
關
係
水
時
交
通
均

為
目
前
急
應
解
決
之
問
題
而
對
於
將
來
整
個
市
政
之
設
施
發
展
尤
有
莫
大
之
關
係
良
以
此
種
計
割
一

經
規
定
的
難
變
更
必
須
於
計
創
之
初
詳
密
玫
核
麥
的
現
狀
預
計
將
來
始
能
期
諸
永
久
否
則
將
來
市
政

之
發
展
在
在
家
其
影
響
足
以
本
局
於
本
市
全
市
分
區
計
割
規
定
之
後
即
進
而
從
事
於
是
項
特
種
區
域

之
計
割
茲
將
計
割
油
池
區
域
及
木
棠
區
域
之
經
沿
情
信
分
述
於
後

第
一
筒

油
地
區
城
一
呵
?
劃

以
前
本
市
各
火
油
兮
司
建
築
泊
池
泊
棧
大
都
在
浦
東
高
行
性
行
洋
經
各
區
既
無
地
點
之
眼
制
又
乏
設

備
之
規
志
對
於
市
民
之
安
全
與
衛
生
/
誤
不
顧
比
雖
送
經
官
廳
控

a
b擬
加
以
制
成
但
一
再
選
m
b迄未
實

行
追
十
八
年
夏
閱
本
市
政
府
以
美
字
行
又
在
際
行
區
建
造
新
油
棧
實
屬
有
妨
公
安
乃
一
面
加
以
制
止
一

一
面
籌
議
妥
善
辨
也
A
M以
泊
池
區
域
之
規
定
關
係
軍
九
經
再
三
開
會
集
說
始
決
定
割
高
橋
沙
為
本
市

-
1

劃計師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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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池
區
域
按
高
精
沙
在
本
市
之
東
北
地
臨
黃
浦
江
口
與
後
聞
除
地
完
全
隔
絕
水
道
交
通
研
極
便
利
且
一

2

離
市
較
遠
危
險
較
久
地
位
之
適
宜
練
有
過
於
此
看
地
點
決
定
後
復
自
本
局
詳
慎
計
割
其
內
部
佈
置
及


建
築
辨
法
對
於
交
通
安
全
消
防
衛
生
各
方
面
均
經
顧
及
俾
油
前
於
建
築
油
池
油
棧
時
有
所
遮
守
而
危

。

險
事
項
路
可
避
免
是
項
計
割
亦
經
呈
奉
市
府
核
准
施
行
矣
(
參
閱
第
一
國
)

(
附
)
J
H
m
橋
沙
油
池
區
域
計
割
說
明

(
一
)
沿
黃
浦
江
山
序
部
分
自
竣
撼
的
做
越
留
出
碼
頭
地
位
三
十
三
公
尺
(
道
路
二
十
公
尺
此
頃
道
路
不
屬
令
市
幹
道
之
列
僅
供

本
位
肉
沿
江
交
通
之
用
)
建
築
池
一
百
公
尺
(
專
俯
火
油
公
前
建
築
辦
公
室
住
宅
機
旅
房
抽
棧
反
修
理
機
終
處
等
之

用
)
建
築
地
之
肉
邊
築
矮
堤
環
繞
金
油
池
攝
取
防
此
泊
流
入
江
中
有
磁
附
近
市
此
飲
料
之
街
牛
一
提
內
使
留
問
空
地
二
十

公
尺
以
資
防
隊
一
冉
、
進
則
為
建
築
泊
池
用
地

將
老
黃
浦
江
竣
寬
至
四
十
公
尺
沿
化
岸
關
三
十
公
尺
寬
之
馬
路
(
此
路
為
安
市
幹
道
之
一
)
泊

爾
岸
關
二
十
公
尺
寬
之
馬
路
沿
南
岸
之
馬
路
留
出
建
築
地
六
十
公
尺
(
闊
地
位
不
必
沿
黃
浦
江
之
重
要
故
艘
狹
)
建
築

地
之
南
次
第
織
提
為
率
地
與
前
岸
佈
盤
問

(
一
一
一
)
中
心
部
分
泊
泌
做
中
部
關
二
十
公
尺
寬
之
棋
協
三
條
政
溝
通
商
後
堅
持
之
交
通
而
利
發
生
危
險
時
之
消
防
工
作
峰
之

兩
旁
各
留
建
築
地
三
十
公
尺
再
進
則
為
提
錢
學
地
與
繭
後
兩
岸
悶
悶

(
一
一
)
沿
老
黃
浦
江
岸
部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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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節

木
業
區
域
計
劃

本
市
南
市
賣
家
波
南
嗎
頭
一
帶
向
為
木
商
醫
笑
之
處
以
說
沿
浦
岸
線
均
被
木
植
橫
一
日
一
水
面
交
通
既
感

不
便
而
岸
旁
商
店
之
起
卸
貨
物
亦
被
阻
舉
苟
長
此
不
﹒
變
對
於
本
市
發
展
前
途
實
多
障
礙
本
局
有
鑒
及

此
安
於
十
八
年
秋
間
的
行
著
手
計
割
新
木
業
區
域
以
便
木
商
遷
移
並
提
出
市
政
會
議
議
決
自
有
關
係

各
民
及
木
商
代
亂
切
實
鋒
成
以
期
圓
滿
解
比
送
經
長
時
期
之
研
究
與
討
舔
始
決
定
割
龍
華
港
一
瓶
白

日
時
港
口
南
回
北
E
F蝶
礦
公
司
所
組
瀉
杭
兩
路
昂
地
南
端
起
至
龍
華
浴
南
回
薛
家
增
止
為
新
木
業
區

域
該
處
僻
處
本
市
南
端
浦
江
交
通
不
甚
重
要
且
距
鬧
市
較
遠
對
於
陣
地
交
通
亦
無
妨
礙
而
在
木
業
方

面
則
水
路
運
輸
悶
仍
使
札
反
卸
滴
杭
為
鐵
路
龍
華
車
站
極
必
陸
地
運
輸
益
形
俊
腕
加
以
地
面
廣
九
堆

放
木
札
亦
不
至
發
生
困
難
故
是
項
計
割
可
謂
一
舉
敷
衍
仰
業
已
全
准
市
府
轉
咨
內
政
部
按
照
土
地
徵
收

法
將
該
區
域
之
土
地
加
以
間
走
矣

書。計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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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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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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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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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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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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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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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在
且
逼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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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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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商
業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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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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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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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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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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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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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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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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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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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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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為
整
理
灣
商
舊
市
區
急

要
之
間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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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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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共
計
割
呈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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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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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准
籌
備
游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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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參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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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至
第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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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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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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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市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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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為
擬
闖
關
和
平
路
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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恕
老
樹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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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也
路
前
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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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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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事
竊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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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
取
道
路
茶
統
國
學
嘉
路
積
貴
的
枷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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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夫
碼
頭
路
直
達
浦
街
西
結
和
平
路
(
部
現
擺
闖
關
之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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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混
西
各
路
相
聯
絡
，
筋
混
商
品
東
面
胡
之
唯
一
幹
為
目
前
肇
嘉
路
及
夫
碼
頭
路
雖
甚
籽
過
被
隘
然
車
輛
尚
可
遍
布
獨
自
肇
嘉

路
向
西
都
一
究
不
滿
一
一
一
公
尺
之
義
符
(
郎
現
擬
關
路
之
處
)
與
怯
租
界
之
辣
斐
德
路
相
嘟
揍
故
往
來
該
處
之
車
輛
非
籽
遂
不

可
未
使
孰
甚
迎
來
泊
爾
東
部
商
業
H

繁
西
部
居
民
日
密
自
非
將
計
對
中
之
和
平
路
迅
述
關
閑
不
足
以
利
交
通
又
老
國
內
一
帶

道
路
紛
岐
車
輪
軸
膝
交
通
泰
稱
繁
的
咐
將
來
和
平
路
一
經
闖
過
與
肇
品
路
聯
成
一
氣
一
見
成
結
六
路
交
通
之
要
街
所
有
該
處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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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有
聯
帶
槃
晦
之
必
要
授
和
平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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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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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公
尺
寬
二
十
公
尺
老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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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帶
須
聯
帶
路
理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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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計
五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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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凡
預
計m械
設
講
餘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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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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砂
右
路
恥

R
A水
泥
人
行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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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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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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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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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叉
依
照
本
市
築
路
徵
贊
章
和
收
用
路
線

範
園
內
金
部
土
地
及
收
用
一
部
分
因
築
路
而
她
形
破
裂
須
加
槃
醒
之
土
地
徵
給
大
致
可
以
兩
按
此
外
倘
有
拆

M
m
e
貼
發
{
頃
擬

根
接
合
併
集
水
方
族
隔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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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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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余
部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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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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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除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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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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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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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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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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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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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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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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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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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喧
几
綜
上
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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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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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
現
其
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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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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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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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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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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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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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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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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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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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緩
急
瞥
見
次
第
進
一
趴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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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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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瞬
屆
終

-
h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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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全
趴
以
答
關
閱
和

平
路
及
整
恐
老
區
內
附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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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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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
肉
卡
九
年
度
關
始
頭
腦m磁
帶
辦
之
工
和
所
有
關
姆
和
平
路
反
聲
理
老
油
門
附
近
臉
面
緣
由
是

否
有
當
研
合
備
文
是
說
鈞
長
，
緊
接
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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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交
市
政
會
議
核
議
施
打
臂
一
為
公
使
蠶
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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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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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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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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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政
府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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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悉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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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提
交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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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五
八
次
市
政
會
為
議
決
俟
十
九
年
度
預
算
確
定
後
再
打
決
定
仰
的
知
照
此
令

(
兩
)
木
星
口
詩
文

是
為
是
詩
一
恥
竊
登
蛾
局
提
請
闖
關
和
平
仇
堅
學
理
老
西
門
附
近
路
叫
一
也
業
都
.
旦
奉

鈞
府
能
交
第
一
五
八
次
市
政
會
議
議
決
俟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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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算
給
定
後
再
行
決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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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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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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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在
是
頃
工
程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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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咨
市
工
作
篩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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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的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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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房
屋
住
戶
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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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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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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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而
拆
除
舊
屋
以
及
語
報
籌
備

一
帶
頭
又
非
咄
賭
可
辦
自
非
尋
當
工
程
一
經
籌
有
的
款
切
可
於
一
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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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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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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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比
姑
候
是
筋
遷
往
戶
於
兩
甜
丹
至
一
一
一
個
月

內
可
以
一
律
還
移
清
楚
拆
除
舊
屋
以
至
關
工
可
於
一
個
月
內
籌
備
藏
事
則
是
頃
工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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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半
年
以
土
不
克
完
成
故
關
於
m
m濟

…
風
儘
可
俟
十
九
年
度
預
算
線
定
比
再
行
決
丸
而
工
程
計
亂
不
能
不
先
學
叫
做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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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長
籌
忠
至
一
恥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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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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鈞
廈
J地
將
是
頃
關
閱
和
平
路
川
暨
鐘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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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附
近
路
面
計
劃

J父
由
市
政
會
議
議
決
公
吼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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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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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籌
備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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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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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

是
否
有
當
理
合
備
文
皇
請

學
核
施
衍
食
為
公
使
諮
是

中m
長
張

(
丁
)
本
局
提
案

擬
定
闖
關
和
平
路
蟹
鍵
時
老
區
門
附
近
路
面
施
工
科
序
箭
公
決
集

在
闖
關
和
平
路
暨
整
理
老
區
內
附
近
路
面
一
捷
爾
經
本
局
擬
具
計
數
是
李

市
府
令
筋
俟
十
九
年
皮
預
算
核
定
後
再
行
接
辦
等
閥
白
當
選
照
辦
理
第
念
滋
事
體
六
舉
凡
收
地
拆
屋
等
等
手
續
備
揖
繁
重
妹

s

非
短
時
間
仰
所
能
辦
理
就
給
現
距
奉
命
之H
已
逾
三
月
假
定
本
年
皮
肉
路
費
有
若
設
不
於
此
時
開
始
籌
備
於
時
間
方
面
似
欠

解
濟
茲
結
經
費
時
間
集
籌
並
顧
越
見
特
擬
定
施
工
程
序
如
F

一
…
辦
理
收
用
土
地
事
宜
(
自
本
年
九
月
起
草
十
月
底
此
)

二
限
期
拆
卸
舊
屋
(
自
本
年
十
月
起
草
二
十
年
三
月
底-
t
)

:
一
舉
行
招
標
及
關
標
事
現
(
二
十
年
四
丹
初
)

閉
關
工
日
期
(
二
卡
年
四
月
中
)

五
完
工
H

期
(
二
十
年
七
月
底
)

似
動
辦
理
則
一
方
儘
可
從
容
籌
措
絃
費
而
所
有
一
應
籌
備
事
頃
即
可
著
手
進
行
不
致
膚
麻
麻
時
目
是
否
之
處
敬
新

15 



治

公
決

16 

路

(
戊
)
市
政
府
訓
令

給
A
T知
專
登
該
局
長
提
議
擬
定
闖
關
和
平
路
暨
整
理
表
面
內
的
紅
路
函
施
工
將
序
「
集
業
經
第
一
百
六
十
五
次
市
改
會
議
議

決
和
平
路
應
予
關
關
所
有
施
工
程
序
暨
付
款
時
日
由
工
將
財
政
土
地
一
二
局
會
…
商
辦
怯
等
語
合
行

A
T州
知
照
此
論
"

第
三
節

路
線
計
劃

閉
關
整
理
新
舊
道
路
時
地
故
之
收
舟
營
造
之
取
締
均
須
根
據
路
線
計
割
辦
現
計
割
路
線
之
原
則
須
理

論
與
事
質
並
一
頁
其
在
理
論
方
配
路
線
所
經
務
求
其
直
轉
灣
曲
能
務
求
其
亂
而
在
事
實
方
也
脫
須
根
據

規
定
道
路
系
統
呆
須
顧
及
前
人
計
都
且
對
於
拆
遷
民
房
力
求
避
見
其
關
係
之
畫
面
加
工
作
之
繁
瑣
可
以

概
見
本
期
內
路
線
計
割
工
作
約
分
下
列
數
頭

(
甲
)
幹
道
本
市
規
定
第
一
期
興
築
之
幹
也
除
已
成
之
中
山
南
路
外
為
中
山
北
此
其
美
齡
治
掃
地
臨
浦

東
路
三
民
路
五
權
路
拉
以
上
各
路
均
須
於
十
九
年
此
開
始
興
氣
其
路
線
業
經
先
後
計
割
完
成
呈

准
市
府
公
布
茲
將
路
線
經
泌
及
規
定
寬
皮
略
述
如
次

(
一
)
中
山
北
路
一
茲
鵲
起
臼
闖
北
交
通
路
御
接
中
山
南
路
婉
蜓
東
北
行
達
沙
經
浴
折
北
接
水
電

路
該
拉
長
約
六
公
車
規
定
寬
皮
二
十
五
公
尺
復
利
用
水
電
路
東
行
至
翔
段
路
體
育
會
路
口



道

折
北
經
萬
國
體
育
場
至
天
槳

-
4如
與
三
民
路
相
接
直
達
小
中
盲
流
計
長
閻
公
里
來
規
定
寬
度
三

十
五
公
尺

(
二
)
其
美
路
該
路
初
名
翔
閉
路
後
攻
今
名
臼
翔
殷
跆
浴
潛
路
口
起
東
南
行
達
沙
涅
港
復
利
用

楊
家
洪
臨
接
狄
思
成
蜘
全
路
長
凡
五
公
也
臼
翔
殷
蛤
至
沙
經
港
一
的
恥
規
定
寬
皮
三
十
五
公

尺
白
沙
沌
港
至
狄
忠
成
路
一
股
規
定
路
寬
十
五
公
尺
房
基
線
距
離
三
十
五
公
尺

(
三
)
治
一
謂
路
俗
、
福
路
原
分
兩
段
一
段
臼
宵
國
路
平
…
控
江
路
止
另
一
段
白
翔
殷
路
至
洒
經
耨
球

場
，
止
其
間
臼
翔
殷
跆
至
控
江
路
一
段
計
長
二
公
里
令
俏
待
閉
關
故
將
全
路
自
宵
國
路
起
至

殷
高
路
止
從
新
規
創
業
已
完
竣
規
定
路
寬
三
十
五
公
尺

(
四
)
浦
東
路
設
跆
南
端
起
白
帶
懦
區
乏
尉
，
家
波
與
上
南
汽
車
路
呦
接
向
北
與
黃
浦
平
行
經
老

h
p波
爛
泥
波
洋
諮
鎮
等
處
至
高
行
區
之
處
宵
寺
越
土
川
汽
車
路
直
連
東
講
長
約
十
七
公
里

規
定
路
寬
一
二4... 
公
尺

(
五
)
三
民
路
五
和
峰
一
一
譜
、
兩
路
實
為
一
路
分
列
將
來
市
政
府
房
屋
之
東
西
為
市
中
心
區
域
內
最

重
要
之
東
阿
幹
道
爾
起
自
中
山
北
路
東
空
軍-
I路
長
約
五
﹒
七
公
里
規
定
路
寬
六
十
公
尺

『
乙
)
其
他
道
路
，
本
期
內
根
據
各
區
道
路
系
統
規
割
完
成
之
路
線
鷗
在
調
南
區
有
二
號
路
二
十
二
號
一

做
六
十
五
號
錢
三
十
九
號
峙
製
造
局
路
蒲
璧
跆
宇
浴
國
路
打
浦
路
康
街
路
峰
已
為
人
此
花
閣
峰
浦

-
1

路



路

演
恥
時
那
闖
北
區
有
歐
陽
此
祥
德
臨
士
慶
餓
、
水
興
此
五
十
三
號
齡
人
十
七
號
航
柳
營
屁
柳
營
南
路
一

8

東
新
民
恥
聊
天
通
蒂
做
點
九
十
五
號
路
七
十
六
號
此
長
春
峰
橫
泣
院
德
潤
島
沙
虹
臨
陶
家
灣
路
普
春
一

路
吟
桂
路
四
十
七
號
路
一
百
十
號
路
七
十
四
號
路
肆
禧
太
路
等
其
他
於
道
路
系
統
去
規
定
以
前

因
事
實
土
需
要
提
前
計
割
之
道
路
及
不
列
入
道
路
系
統
內
之
小
路
有
瀉
南
區
之
麗
國
後
峰
期
橋

浴
路
丹
江
路
以
及
城
府
北
部
一
帶
小
路
闖
北
區
之
育
才
路
慶
陽
跆
通
閣
路
中
山
文
路
等
法
蓋
一
﹒
區

之
新
間
路
葉
家
，
宅
峰
法
華
鎮
路
等
詳
經
區
之
聲
一
間
局
路
等

道

第
四
節

測
黨
專
項

本
前
測
量
工
作
大
攻
可
歸
納
為
下
列
四
項
(
一
)
幹
道
測
量
(
二
)
市
區
測
量
(
三
)
訂
界
覆
界
(
四
)
水
誰
，

測
量
茲
將
十
九
年
上
期
各
項
工
作
進
行
概
先
略
述
於
後

(
甲
)
幹
道
測
量
本
市
第
一
期
興
築
之
幹
道
所
有
沿
路
地
形
截
至
十
八
年
年
終
大
部
分
均
已
測
竣
本

期
內
除
繼
續
進
行
外
更
從
事
於
訂
立
跆
中
心
梅
路
邊
界
石
灰
縱
橫
剖
商
測
量

(
一
)
中
山
北
路
該
峰
之
中
心
樁
均
已
訂
全
路
界
已
訂
至
屈
家
轎
縱
棋
剖
面
已
測
至
西
資
興
路

之
東
段
寶
山
玻
璃
廠
門
的

(
二
)
其
美
跆
該
跆
之
中
心
榕
及
臨
界
均
已
訂
齊
縱
橫
剖
面
亦
已
測
竣



道

三
)
三
民
路
五
權
路
沿
該
兩
路
約
一
千
一
百
故
面
積
之
地
游
業
已
測
恰
如
製
有
比
例
尺
五
百
分

一
之
地
形
圖
十
五
順
其
縱
橫
剖
也
亦
已
測
出
加
中
心
榕
已
全
部
訂
﹒
孔
悄
悄
介
石
街
未
訂
究

(
四
)
浦
東
路
該
悔
之
地
形
早
已
測
竣
惜
在
自
蓮
控
洋
海
西
游
東
溝
等
處
路
線
因
橋
址
關
係
略

有
變
更
經
補
測
地
形
約
一
干
入
百
故
至
中
心
樁
之
訂
立
及
縱
橫
剖
面
之
測
量
均
已
著
手
進

行

(
乙
)
市
區
測
量
本
市
區
域
遼
闊
令
部
測
量
須
多
假
時
扎
故
不
得
不
察
酌
緩
急
變
通
辦
也
十
九
年
上

期
半
年
內
之
工
作
係
就
道
路
系
統
已
經
決
定
之
區
域
先
照
路
線
測
製
比
例
尺
五
百
分
一
之
路
線

詳
圖
以
供
一
切
工
程
設
計
之
用
至
對
於
這
路
系
統
俏
未
規
定
之
區
域
則
測
繪
三
千
五
百
分
之
一

底
圖
以
便
計
章
新
路
線

(
一v
滄
南
區
璃
南
區
舊
有
道
路
地
形
風
業
於
十
七
年
度
測
繪
竣
我
惟
一
計
割
申
新
關
之
路
線
扎
扎

城
府
小
路
公
街
尚

u
木
齊
侃
故
本
期
內
工
作
的
多
屬
是
項
零
星
補
肌
計
測
西
門
義
事
麗
國
此
製

造
局
臨
斜
徐
路
斜
土
路
打
浦
路
等
處
面
積
約
三
百
故

(
二
)
闖
北
區
闖
北
區
東
南
至
鐵
路
北
至
柳
倍
路
面
抵
共
和
新
路
沿
路
線
划
竣
地
形
約
有
三
于

六
百
故
均
已
給
製
齊
全
叉
共
和
新
路
以
西
繼
續
測
繪
之
地
區
約
一
千
二
百
一
做
一

(
一
一
一
)
叫
翔
區
引
翔
區
東
至
沙
經
抵
南
至
租
駱
一
點
.
的
聖
鐵
路
北
至
翔
殷
路
所
有
沿
跆
線
地
影
大

-
1

海



玫
均
已
測
齊
計
約
一
千
人
百
比
其
餘
公
俯
私
路
慰
一
切
正
在
補
挑
一
。

(
四
)
浦
東
浦
東
臼
浦
東
路
以
西
張
家
游
者
白
渡
楊
家
波
一
帶
本
期
內
已
測
繪
之
地
區
約
一
于
一

七
百
故

(
兩
)
訂
界
覆
界
本
期
內
訂
立
臨
界
除
幹
道
外
其
他
全
段
訂
界
之
路
計
有
新
悶
路
(
自
膠
州
路
至
極

司
非
而
此
)
葉
家
宅
路
(
自
新
閑
路
至
康
腦
脫
他
)
打
浦
路
(
自
斜
徐
路
至
龍
華
能
)
闖
北
北

寶
興
路
(
方
家
木
橋
附
近
一
說
)
其
因
市
民
營
造
零
星
訂
界
覆
界
之
件
數
統
計
如
孔

滄
南
區
二
百
人
十
九
件

闖
北
區
一
百
三
十
六
仟

引
翔
區
五
十
一
件

浦
東
一
百
二
十
一
件

總
計
五
百
九
十
七
件

平
均
每
月
約
一
百
件

(
γ
)水
準
測
量

(
一
)
瀏
走
路
線
內
水
準
標
誌

二
十
喝
點

路 道

軍
工
路
+
五
點
中

山

路
十
點

翔
殷
路
二
十
五
點

浦
東
路



(
二
)
道
路
縱
橫
剖
面
測
芷
路

(
子
)
瀉
南
打
游
路
及
民
國
路
後
靄
縱
剖
面

(
丑
)
闖
北
交
通
路
海
子
灣
路
及
庫
偷
路
縱
剖
面

(
寅
)
引
翔
物
華
路
天
寶
路
香
賄
驕
路
警
記
路
廣
闊
路
楊
家
訴
、
路
東
體
育
會
路
及
天
德
路

縱
剖
面

(
一
二
)
河
道
測
量
搞
南
肇
嘉
汲
橫
剖
面
(
自
斜
橋
至
日
暉
港
)

(
四
)
訂
立
路
面
坡
度
樁
中
山
北
路
(
白
交
通
路
至
宋
公
園
一
仇
恨
)
及
秘
浦
西
路

第
二
章

道
路
工
程

第
一
筒

新
關
道
路

本
期
內
興
築
之
新
關
道
路
工
程
為
中
山
北
路
桃
浦
西
路RA交
通
路
接
歪
桃
浦
西
悔
之
延
長
統
計
割
興

工
之
新
開
道
路
為
浦
東
路
m
m總
路
(
翔
段
路
至
控
江
路
一
也
)
:
一
民
協
五
權
路
黏

(
一
)
巾
山
北
路
工
程
紀
要
一

路
，
中
山
北
路
自
中
山
南
路
之
北
端
切
問
北
交
通
路
也
於
十
九
年
二
月
一
日
開
始
自
府
所
雇
常
工
興
氣
諸
方

道



道

項
常
工
分
為
三
班
每
班
干
均
十
五
入
各
設
一
領
班
以
領
導
之
並
設
工
臼
直
接
受
本
局
主
管
人
員
之
指
一

2

拇
至
十
九
年
六
月
底
正
築
成
泥
土
路
面
之
長
皮
計
一
九
七0
公
尺
面
積
囚
一
間
內6
平
方
公
尺
其
工
一

程
之
最
繁
重
者
為
彭
圳
的
浦
攻
泊
之
挖
土
R
A填
土
工
程
計
共
合
土
方
七
三
七
O
立
方
公
尺
加
以
天
雨
關

係
工
作
倍
形
困
背
故
歷
時
二
月
餘
始
挖
填
完
竣
至
按
月
工
作
成
績
見
第
二
表

第
二
表
中
山
北
路
築
路
成
績
我
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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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
斗;

作

bX: 

共

叫_1-
五 間 一 -

/、

計

一

路

工
一
一一 一 一 一 一 -

一 一 一 一 工
一 七 ，ri、A -;且、4 七 四

五 五 七 七 五 JL 
O 九 O O )L 一 數

-一

一一一一一一

-
}L 七

屯， 五

七O 
-L. 

一 O /、

C O O . . . . 
O 。 O O 
O O O O 
一一一一一一

四 -. 一 一
一-﹒ /且、a 四 O -tJi 
四 O }L 五

--、

O O O O 司主

O 。 O 方. . . . 公
O O O O 尺
O υ O O 、﹒~

一一 ---卜一-一一一

立方挖去

尺E此淺給虫甚E:路濾太誰改滴道主
立另 豆豆 至

尺公lj司B洞研E 越彭y尺~、戶四『
油

計

立O 
持

土
方且挖 } 

公難土 八
尺並一 一-一
填 有四 O 
.:f: i雨l金。一

七
關立

。係方O 公 當.

- t 

(
二
)
桃
浦
西
路
及
交
通
路
面
技
工
程
紀
要

交
通
路
面
段
自
暨
南
大
學
起
至
機
浦
河
也
計
長
約
←
九
七
九
公
尺
路
面
寬
入
﹒
五
公
尺
桃
浦
西
路
白
交



通
路
起
至
國
際
無
棧
道
合
b
計
長
約
一
七
五
。
公
尺
路
面
寬
十
公
尺
此
項
工
程
於
十
九
年
三
丹
招
工

投
蝸
仰
自
余
福
記
以
六
千
一
百
十
九
一
兀
七
角
五
分
中
標
承
他
於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閑
工
至
六
月
底
已
完
成

大
部
分
其
工
作
進
行
程
序
約
如
第
三
支

第
三
表
祕
浦
商
路
及
交
通
路
四
段
按
月
工
作
成
績
表

月
/
伯
伯
門
『
1
l
同
|
|
門

l
l
呵
呵

l
l
l
l
l
l
i

-
-
u
u
l
-
-

交
道
路
面
段
質
是
屑
路
而
四
九
二
平
方
公
尺
金
一
余
繭
記
承
包

一
，
心
完
工
一

一
桃
…
的
西
路
土
方
二
以
六
立
身
公
尺
指
土
二
二
三
次
﹒
六
一
八
工
右

一
立
方
公
足
足
卡
在
公
分
之
八
吋
)
水
荐
三
疋
九
至
尺
一
司
司

一
桃
浦
西
路
路
支
線
屑
路
商
一
七
七
九
四
平
方
公
尺
一
全
右

計
一
築
成
媒
屑
路
面
一
八
二
八
六
平
方
公

λ
-
j
i
l
t
-
H
j
h
i
i

(
三
)
其
美
路
施
工
計
割

本
蛤
工
段
計
自
引
翔
區
之
狄
忠
戚
路
起
至
翔
殷
路
止
共
長
五
千
零
十
閻
公
尺
閑
工
時
擬
分
兩
段
進
行

以
狄
思
威
路
迄
沙
經
港
為
第
一
段
沙
經
浴
迄
翔
放
路
為
第
二
設
第
一
段
一
位
文
人
百
十
二
公
尺
第
二
段
長

四
千
三
百
七
十
二
公
尺
兩
段
起
築
方
法
亦
略
且
一
茲
分
述
如
左

第
一
段
做
法

閻

共

五
...L. 

，、

進路

設

」一-斗一一J一…」一一:心 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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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
第
二
段
做
法

規
定
路
面
總
寬
度
三
十
五
公
尺
先
鍛
I
T公
尺
率
為
道
寬
六
公
尺
兩
邊
人
行
道
各
寬
二
公
尺
先
築
泥
土
路
巷
，
次
加
鋪
甜
掃
清
餘
詳

械
工
國

規
定
路
面
將
寬
皮
十
五
﹒
一
二
公
尺
敢
為
道
寬
度
六
公
尺
以
柏
油
沙
石
為
將
回

24 

進

(
四
)
本
市
三
年
來
新
關
道
路
統
計
(
兌
第
四
表
)

本
市
三
年
以
來
新
搧
道
路
之
統
計
表

第
四
表

:/1:.. 泥 線 石拍r 屑 路油面沙
路 路

y?kEt有 f呵R~、t 
(長

公尺-- 一. . 
-~. 

/、

年 J

1五於已

八且←E位 主去已~ I ~Ue立z t 1IB !iIlIrA 'F 「、、長
十

g B g 1 ，-， 1文1\= 七
一一

/CD 、
一

宇宙
/院EE副、司- -一- 年

J4、三- 月r
:ñ.. 

o 一一
公. . • f丈積CCD D CCD D CCD D Jt 

一
--晒闕-

一一一

一 〔長

/c，:、t2 a 
JCVC. 屠己、3 3位~

民• 
公. • 足

CCD 2 CC二D2 CCD D CCD 2 )度 入
一一一一一

三?，車2• 匠1三
一一

(區i

一一一 一一 平 年llJ;萬

v里缸Z=E E zp 
方

J/?. 、、可 E一-~ 

.E FdL、、
cc::2 2 cC:D D CCD D CCD D 尺)本質盆 皮
一一 一一一

三總 俯

』/E、A 

一計
/且、4 

。長
1斗1、. 
尺度 註

第
二
節

翻
築
道
路

十
九
年
上
期
六
閱
月
中
翻
築
道
路
工
程
僅
有
中
山
南
路
攻
舖
媒
屑
一
項
計
翻
築
之
長
度
為
三
→
人
六







四

五 i 七|八
-1- 1 -L.. lr、
，、 I ，、 i\J
﹒唔

U .--.-
一 八•..... I --'~ 1. ...., 

工 l 工 l 工
一一一

g !三 i 三 1
:在|五|七
四|六 i 四
六 I :在|四
工|工 l 工

九
三
二
七
八
工

五

一
六
頁
。
因
工

言十

一-
，~ ，一- 1 __ - j -... 

___ I __ I 一

‘ 而一 i >

二|四 I ~在
二|五!八
工!工|工
，一--，---，--

祖』且a

，、

一
五
七
四
一
工

共

第
入
表

十
九
年
份
上
半
期
市
內
各
公
用
事
業
公
司
掘
路
面
積
及
領
取
就
照
份
數
統
計
表

道

亨 l 間 !羽 雨i風 弄i愚j 混 鴻 i塵， i處 i底 區

4仁

溉穹 | 翔可! 可!

獨 ;Jt 翔 兩 南 兩 南 兩 ,gij 

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

華翊 主 ‘ t 間 上 _1: 港 給 華 i句 公

海 海 北 海 ~j: 南 商 兩. f也
電 自 來自 水 電 郵 公 水 電 自

氣公 來 電

局
務 其 電 氣 家

詞

布來，了• 7J( 公 * 汽 企b 公 水
司 公 理 車 前 前 !à 

ïil 局 公 司

兩 名

稱
一 卡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

自i

七 七 -'-，z、a 積
一 』'，E、4 七 - 九
一 --、

七
一

一 一 七 四 一 )t 四 八 平一
一 九 五 O - 四 五 O J丸 方- 一 一. . . . . . . . . . 7品有\. 

-'，I、a. O 一. (、J 四 一 O 一 - ì\ 尺一
四 i\. 五 一、 七 II~ 一- 一 一 O 、-'

一 一一一一 一 一

執

照

Tt -'，l、a 件

五八 一 一 四 五

- 主 五 間 七 四 要有

一一一

w1 
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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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
共 各 、洋 哥!

計 區 經 翔

一一一一

其他 東滴 吳治
電 寶

氣公 即1

電氣
前

公
司

一一一一

-
一4
-一-... --

一
一--. 八 四 一

O 一 八 O . . . . 
四 - - 一

一
.• 一

一 五 O 一
一 一
一 一

一
四

七 一 一 一
一 一

O 七 - 一一
一 一一

路

第
九
表

三
年
來
本
市
各
區
修
繕
道
路
面
積
統
計
表

百 共 徉 亨! 間 混 可恨F旦f 

分

J:t 計 沒 夠 北 兩 B~ 

一一一~一一一一一

/"國、、

十
平

方 』'，E、a 

←」 - 一
四 七 '』，E、-

公 年'-，I、A 
.，且、4 

•. 
七一

九七 四 .，主、>. λ 
一 七

-~ 

七一 一 尺'-，E、A 五 一 七 皮
一 一

、旬，

一一一 一一一

--\ 十
平

方 七
四 一 一} 

四 一 九七 四
公_4 }L C 一 年

--- .. 
一

JL Jt 一 一 :h~ 
一. hd'l、d 九 一 四

尺一
五 七 一 度

一 一 、."

一 一一←-一-一一

平
十

b λ 

七 一
-圖﹒

‘祖國... 

一- 一 四 七 '』，』、4 公 牟
一﹒

四 五 四
一

去了 O 
.七 七 四 八 一 -

一. 四 七 四 四 /丸 .尺
五 四 一 一 一 Jt 度

一 一
、、...，

第
十
表

三
年
來
本
局
修
復
掘
路
面
積
及
發
給
親
照
件
數
統
計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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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 共 持 可 i 悶 提 區
分
.lt 計 海 朔 ~l: 南 ,8 tJ 
一一一一一一.-

一 十 修-• 
一一 七 四

一 一 -/E、4 

JL 一 O O 復. 
一 七 年

一 一 四 七 度 :前:
一
一一一一一一一

一 一 十 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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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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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一一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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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zp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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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年 公. 

一 』'，E、- i\ 一 四
尺四 一 四 七 九 一 皮一 一 、-'

一一一一

九 總
一
一

一
/』Z、A 

O 四

O 
一

計

一一一一一

-一 十 發
五 í\. 七 - F/E、-. -

一 一 年 給
一

J又 九 八 -. 皮
一 一一一一一 掘

一一 一 一 十一，

路O F/E、A 

。 去 七. 
一 五 /-E、". ~ 

軌八 一- O 一一 度
一

一一一一一一一 p.rt 
五 十

一 七 九 四 八 件
一. I~ 一 五. 九 - 年-
四 }L -;且、A 主 七 皮 數

一一一一一

去 總

一 一
一O 一﹒回國﹒

O 一 計

第
四
筒

側
石
入
行
道
行
道
樹
路
牌

道

(
一
)
側
石
入
行
道

此
今
年
中
側
石
入
行
道
之
新
築
及
翩
修
者
總
計
側
石
二
干
五
百
三
十
九
公
尺
人
行
道
五
千
五
百
四
十

六
平
方
公
尺
詳
見
第
十
一
表

路

第
十
一
表

十
九
年
份
上
令
期
本
市
各
區
修
築
側
石
入
行
道
統
計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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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
共 總 、洋 引 問 i區 民

涅 翔 北 南

計 計 區 區 區 B~ 
一一 一一一

公 側

八 一 五 單

O 五 '-，1、~ 入
七 f又 』/E、A ( 一 尺
一一←-一-一一

公
一 -. 一』→

五 七 一 一一 變一 一
一 四 九 九
一 一
九 • 五 -- :;電、a 尺 右

一
一一一 一一一一

平 71< 人-~ -• 
方-~ ::;. • 一- - 七-- •‘ 
公

七 七 一一 』/E、A 

• ~ 
一 四 尺 況/、 一

一一一一一一一

Z[i 據

方
苟'了• 

主 五 ~、• 

一 一 尺 屑

一一一一一

司主 3單
去 一 方-~ 一
五 一 五 一 • 

一 一 公

/四、
_ .. 

七五 一- 一
一 街七 }L 尺 道

一一一一一

間 右闊 開 各 {庸

右 右 路
修
築

總數

註
可

路

(
二
)
行
道
樹

本
期
以
選
辦
樹
苗
奇
難
種
植
行
道
樹
工
作
以
補
充
以
前
已
植
各
路Z
缺
額
為
多
其
新
植
之
各
路
則
為

大
木
橋
路
之
白
楊
體
育
會
路
之
詳
械
嶺
南
路
之
資
植
等
據
經
驗
所
存
在
各
種
行
道
樹
中
法
國
梧
桐
楓

楊
洋
械
白
楊
最
易
栽
植
平
均
成
長
之
數
為
百
分
之
九
十
入
梓
樹
烏
柏
次
之
而
以
賞
梅
為
最
勢
綜
計
本

期
內
址
(
增
植
路
樹
三
于
一
百
六
十
九
抹
詳
見
第
十
二
表

第
十
二
表
十
九
年
份
土
半
期
本
市
各
路
新
植
行
道
樹
統
計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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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，為 自 法 洋 黃

lr 國
梧

計 柏 桐 槍 體

一一 一一

株

五 四

一 五 - 一 五

七 四 '-，1、- 四 - 南
一

一 一一

間

機

一
一-;且、a 四 五 四 五 主
• 

J七'、 七 JL 四
一 一
四

• 五 去 J.- 4仁
一

/、

一一,--一一
、淨

綠

i\. 八 還

一一一一一

總

侏

一-國﹒ -
一 四 O 四 /-E、a 五
•1. 4 

七 五 O 七p、 -一
九 -'，E、4 

四 - jL 九 討

三
二
)
路
牌

市
內
各
路
路
牌
除
以
前
陸
續
新
豎
攻
獎
者M
m此半
年
中
又
增
出
鐵
梨
路
牌
人
十
二
塊
其
分
配
於
各
區

之
數
如
第
十
三
表

第
十
三
表

十
九
年
份
上
午
期
本
市
各
區
新
設
路
牌
統
計
表

道

共 早l [胡 混 區

計 翔 .:ft 南 息，

一-一;一 一一
鐵

架

八 七 -- 路

一 一 --
一
塊 塊 塊 牌
E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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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節

金
市
現
有
道
路
長
度
之
統
計

路

全
市
舊
有
道
路
及
三
年
來
新
關
道
路
計
共
長
二
百
三
十
五
公
早
有
奇
內
柏
油
面
沙
石
路
占
百
分
之
人

.
五
彈
街
路
占
百
分
之
三
入
﹒
三
蝶
屑
路
占
百
分
之
囚
十
其
按
類
分
佈
於
各
區
之
數
知
第
十
四
表

第
十
四
表
全
市
道
路
長
度
統
計
表
(
十
九
年
六
月
底
生

共 況 煤 5單 /1、 沙 沙特

們土 屑 街
方

石 石油
石

計 路 路 路 路 路 ;海頂i

-;且、4 

五
七p、

四 JFt、- 五
-L 

五: rEE、- 南
/、 -九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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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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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e\ J 

人 五 尺 區

一- 一 1ι12 •• 中
四 一

-
一l\ 九 八 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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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五 尺 路

一一一一

四 公 iJ l 
四

/、
/-1、• 

O 五 四 夠
j久 O 四

七 八 O hr、J、 尺 區
一一 一一一一

一 公 持

一 -- -. 入- - 四 j丸 沒
一
JL 七 O 一

區|一
i 主 O 子E O J{ 
一一一一

一一一一一

一 l 俗 總
一
一﹒

-. JL 九

五 九 i羽 O - i\ 0\ -
一

• 4 

一 九 子1. O 
一 一

• 

一 七 ，~ j丸 七 i\. O 
)L '-，I、A 四 一 五 七 尺一 一

一一 ---1-一-一一一

一
百

O 間 一-
O ，~ O j丸 - 一 八 分. . . . . . . 
O • f可 一- 七 五 互會 計

一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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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

蒲
肇
河
溝
渠
計
劃

這

本
市
講
裝
素
乏
系
統
幹
流
文
流
往
往
不
分
以
致
常
發
生
墾
寒
倒
灌
諸
弊
故
一
遇
雨
季
道
路
往
往
成
為

澤
風
妨
礙
衛
生
交
通
殊
非
淺
點
本
局
成
立
以
私
除
將
舊
講
酌
暈
的
管
理
你
並
逐
漸
添
築
總
講
以
陽
宣
袖
心

已
成
總
構
有
一
嗯
北
寶
山
路
之
講
渠
福
商
陪
家
沒
路
之
講
漿
等
就
中
時
家
沒
路
講
葉
之
西
段
向
蒲
學
河

洩
水
而
鄰
接
之
一
段
河
道
久
已
淤
淺
因
此
儲
積
汗
水
色
惡
且
臭
故
如
加
以
填
寒
以
放
寬
道
路
一
面
排

講
將
汙
水
洩
入
螃
流
以
重
衛
生
可
謂
一
舉
兩
個
何
本
局
有
鑒
於
此
妥
經
撥
就
排
講
計
割
並
擬
將
自
斜
橋

至
新
橋
一
段
先
行
分
期
指
標
聞
工

按
此
段
新
講
共
長
五
九
四
.
四
公
尺
除
東
接
控
家
淇
路
之
九
十
二
公
分
(
三
峽
)
閥
講
外
俏
須
受
納

學
周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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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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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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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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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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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編

橋
梁
泊
洞

第
一
章

橋
梁
計
劃

第
一
筒

中
山
路
第
五
號
榜
計
劃

該
橋
位
於
中
山
北
路
彭
越
浦
上
故
又
名
彭
越
浦
稀
稀
寬
十
公
尺
長
十
八
公
尺
係
三
孔
木
承
梁
個
筋
混

凝
土
樁
架
稀
稀
之
坡
皮
約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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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三
兩
邊
之
路
拉
背
係
統
填
泥
土
士
但
一
兢
鬆
故
岸
…
敬
採
用
支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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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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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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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陪
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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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犬
梁
式
一
混
凝
土
樁
-
2
)
梁
式
一
卜
八
梁
式

-
k梁
式
一
混
凝
去
接
一
混
凝
土
徬
一
混
凝
土
績
一

起
倍
(
一
冗
)
一
吾
吾
先

-
c
c
-
-

一
一
一
一
九
四

-
o
c
-
z
嬰
矣
。
一
四
芸
芸

c

一
七
八
一
一

-
c
c一
直
一
屯
。
.
八
一
二
一
且
一
室
.
四
三
四
五
一
九

-
c
c…

趴
斗
U

期
一
一
丸
之
一

-
z﹒
一
→
丸
。

-
7
-
z﹒
一
一
九
-
E
.
E
.
-
z
-
5
.
-
T

一
石-
2
.
一
一
九
-
z二
一
一
﹒
一
一
九

-
z
g
一
之-
5

一

竣
工
日
期
←
俏
占
全
兀
王
一
九
﹒
固
﹒
究
﹒
一

-
2
.一-
z﹒
-
z﹒
誓
言
﹒
一
一
九
﹒
三
一
﹒
一
街
求
完
工
一
俏
未
完
工
一
向
來
完
工
一

記
一
越
遠
超
一
趟
起
一
趟
趟
一
談
金
記
一
越
遠
超
一
將
帥
一
旦
談
是
記
一

一
一
一
一

-
z

古
一
交
通
部
國
際
一

一
市
民
學
榮
華
一
一
一
一
交
通
部
國
際
無
線
電

A
E
H
-
t
;
J

一

一
等
貼
費
一
一
一
部
主
郊
分
一
叭
叭
線
電
台
貼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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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岡祕梁榜

新
建
橋
梁
涵
洞
工
程
紀
要

(
一
)
中
山
路
第
一
二
三
號
橋
及
第
十
四
號
至
二
十
九
號
涵
泊

中
山
路
第
一
號
檔
(
即
蒲
故
事
何
橋
)
第
二
號
轎
(
部
法
華
浴
橋
)
及
第
三
號
橋
(
的
吳
浴
江
橋
)
之

計
創
見
本
局
業
務
報
告
第
四
五
兩
期
孺
擎
河
橋
於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開
工
十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
日
完
工
(
第
八
屆
)
法
華
搭
橋
於
十
人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開
工
十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完
工
(
第
九

國
)
吳
淤
江
橋
自
沈
榮
記
得
棋
承
造
計
標
價
詳
五
寓
阻
干
九
百
零
九
一
兀
於
十
九
年
二
月
五
日
開
工
截

至
十
八
年
皮
底
止
俏
在
農
繼
進
行
之
中

中
山
路
第
十
凹
號
至
第
二
十
九
號
繭
制
工
程
初
自
新
榮
記
營
造
廠
得
標
承
包
繼
該
廠
來
函
以
所
向
棋

盤
﹒
有
錯
誤
之
處
請
求
撤
銷
乃
攻
自
候
補
中
棋
入
越
遠
起
承
包
計
工
料
詳
四
干
三
百
六
十
三
元
四
角
八

分
此
項
工
程
已
於
十
九
年
一
月
十
日
完
工
(
第
十
國
)

(
二
)
交
通
路
楊
家
橋
及
桃
浦
西
路
八
字
橋
與
許
家
橋

真
茹
之
交
通
部
悶
際
無
線
電
墓
籌
備
處
函
詰
本
局
將
所
計
割
之
真
布
至
大
場
問
之
路
線
臼
真
浦
交
通

路
主
該
電
臺
間
之
一
設
計
長
約
一
千
四
百
餘
公
尺
及
橋
梁
二
座
(
即
楊
家
橋
及
八
字
橋
)
提
前
興
築

另
築
許
家
橋
一
座
以
利
該
電
臺
乙
運
輸
當
由
本
扇
，
與
該
電
台
商
定
所
有
築
路
及
建
造
楊
家
人
字
兩
橋

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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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閩 中山路浦肇洞橋

Uí )L 崗 中山路法華浴紛



第十閩 中山路第二十二號油 i措施工情形

第十一關 播家木!擒



之
費
用
約
一
萬
五
千
餘
元
血
本
局
及
該
電
臺
各
任
其
牟
其
許
家
橋
則
為
電
臺
專
用
性
質
照
章
由
電
臺

扭
任
全
部
費
用
按
楊
家
轎
在
良
而
交
通
路
桃
浦
洞
土
長
約
一
九
﹒
五
公
尺
寬
約
六
﹒
一
公
尺
係
三
孔

木
~
來
，
梁
鋼
筋
混
說
土
樁
架
橋
自
趙
連
起
待
標
承
包
計
造
價
五
于
一
百
七
十
餘
元
人
字
橋
在
桃
浦
西
路

桃
浦
支
港
土
長
約
九
﹒
一
公
尺
寬
約
六
﹒
一
公
尺
係
單
孔
木
承
樂
鋼
筋
混
凝
土
樁
，
架
橋
自
華
中
公
司

符
標
承
包
計
品
價
三
干
一
百
六
十
餘
一
兀
許
家
橋
在
農
茹
區
舊
萬
竹
橋
旁
桃
浦
河
土
長
約
一
六
﹒
六
公

尺
寬
約
七
﹒
二
公
凡
係
三
扎
木
承
認
鋼
筋
混
凝
土
樁
架
脫
自
談
合
記
得
棋
承
包
造
價
四
千
五
百
餘

-
L

以
土
三
榜
均
於
十
九
年
五
﹒
六
月
悶
悶
工
故
未
能
於
本
期
內
完
成

(
三
)
瀉
南
區
潘
家
木
橋

民
凶
十
人
年
四
月
木
局
准
公
安
局
函
告
蒲
學
前
上
之
、
潘
家
木
橋
朽
壞
不
站
一
勢
將
擠
倒
當
的
派
員
勘
明

應
郎
拆
除
吹
起
惜
以
該
稀
與
打
浦
稀
相
距
拉
近
擬
將
新
橋
橋
址
向
西
移
至
大
木
橋
路
口
傳
與
市
政
府

橋
及
打
浦
橋
有
相
等
之
距
離
且
將
轎
名
攻
為
大
木
橋
鋼
該
地
市
民
主
諒
自
願
笑
瓷
仍
在
原
地
重
建
新

點
本
局
准
其
所
說
戶
口
闊
氣
給
共
關
綠
兮
閃
閃
他
自
趟
連
起
承
包
於
本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開
丸
四
月
六
日
完

成
(
第
十
一
國
)
總
計
工
料
洋
二
千
五
百
餘
一
兀
至
於
大
木
橋
工
程
已
見
本
局
業
務
報
告
第
四
﹒
五
期

(
參
閱
該
報
告
內
第
二
十
六
表
)
茲
不
贅
述
一
的

iI司祕拿起榜



i何?函梁懦

第
三
章

修
繕
榜
梁

第
一
節

修
繕
橋
梁
統
計

46 

本
期
內
本
局
修
繕
橋
梁
二
十
一
座
支
出
費
用
計
八
三
五
七
﹒
三
入
元
詳
見
第
二
十
四
表
其
較
重
要
者

於
下
節
日
刀
有
敘
述

第
二
十
四
表

十
九
年
份
上
午
期
修
給
橋
梁
統
計
一
次

工

日

工

日



~ 
y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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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)們
!
一
去
給
E
I
-
-
仿
古
紛
紛
前
一
九

O
﹒
六
。-
1三
十
九(4
n
l
十
九-
E
i求
:
一

浦
東
一
8

一
時
做
宅
一
嗜
宅
洒
一
重
起
木
橋
一
六
立
了
九
三
一
常
工
一
十
九
﹒
一
-
卡
一
二
十
九

-
7

甘
二
﹒
-

2
-
1一
鵬
主
殷
做
些
話
立
一
i
f
-
-
常

|
J
-
J
J

川
仔
恃
恃
閃
閃
比
卜
一
|

且
在
取
主
峰
時
站
一
改
造
木
橋
一
六
叫
﹒
七
六
一
常
三
十
九
-
于
一

-
K閃
閃
川
仟

悶
右

-
u一
輛
家
木
一
唐
家
主
的
枷
咻
樁
一
一
一
三

-
O
問
一
常
玉
，
γ
九
二
?
十
八
﹒

-
L
B
九
二
?
廿
一
﹒
-

z

一
口
一
枷
楊
家
一
馮
玉
立
一
話
頓
一

2
.

二
八
一
常
工
一
十
九
.
四
九
﹒
一
十
丸
。
四
十
三
一

間
右
一
的
一
此
汀
橋
-
軍
工
路
一
酬
臨
時
做
一
去
了
六
。
一
的
連
起
一
一

例
右

-
u一
酬
，
家
木
一
糾
蝴
胡
成
一
修
理
欄
杆
一
七
﹒
七
。
一
鴿
昌
一
一
一

闖
北
一
β

一
恆
學
橋
一
枷
峨
阱
吳
一
概
酬
泊
砂
一

-
T
X七
﹒
八
。
一
炊
榮
記
一

岡
右

-
v
m一
肉
上
一
間
上
一
物
理
二
樁
一
一
一
一
七
四
一
﹒
九
六
一
沈
榮
記

-
T九
﹒
六
﹒
廿
七
﹒
一
向
來
完
工
一

主
廿
一
支
主
持
略
研
吋
叫
訂
川
恥
引
-
r
i
干
叭
叭
叫
叫
析
和
i
E
i
l
(

一
一
一
一
石
砌
橋
圾
一
一
一
一
一

問
右

-
u
一
寺
橋
←
游
協
吋
叭
叭
一
添
舖
榜

T
m一
三
六
八-
o
o
一
談
全
花
一
十
九
﹒
五
﹒
五
﹒
一
十
九
﹒
五
﹒
廿
一
﹒
一

一
一

-
E
d勿在
1

一
拔
一
一
一
一
一

可
右-
9一
紡
織
小
一
直
插
叫
一
腳
腕
柵
欄
一
一
常
工
一
一


i
-
1

一
石
橋
一
莊
家
情
干
歇
一
一
一
一
一

位
撈
一
鈞
一
背
書
一
早
晨
一
路
刷
版
一
六
四
。
.
一
一
八
一
常
工
一
十
九
二
一
一
-
廿
一
一
了
一
十
九
.
四
﹒
七
.
一

一
一

-
U
J

一
欄
杆
一
一
一
一

洞i函梁海



一
一

1

一
葬
家
闖
一
蔡
家
胡t

一

憶
一
一
真
茹-
2

一
化
喬
一
小
哭
叫
“

4

一
修
理
橋
面

梁
-
r
f
1
.

，

i

前
閉
目

‘
明
創
『

間
m
-

第
二
節

二
五
0
.
O
O

一
湯
正
興

一
十
九
﹒
六
﹒

修
搭
橋
梁
工
程
紀
要

二
﹒
一
協
典
公

二
詞
貼
費

48 

(
一
)
恆
學
橋

一
搞
上
吳m
m扛
土
之
恆
豐
橋
自
於
民
國
十
六
年
攻
建
以
來
保
問
三
年
之
期
限
於
本
年
內
的
w
h口
屆
滿
而
該

稀
因
特
別
區
與
闖
北
區
間
重
載
一
車
輛
往
來
頓
繁
橋
面
漸
就
毀
裂
橋
身
亦
呈
驗
象
本
局
為
謀
根
本
救
濟

起
見
提
將
該
稀
攻
建
惟
以
市
庫
支
純
經
費
無
若
不
得
不
暫
取
治
標
辦
法
暫
行
修
理
以
應
亟
需
修
理
之

部
分
為
由
北
向
南
之
第
一
樁
架
及
第
二
樁
架
第
一
榕
架
兩
旁
各
加
二
十
五
公
分
(
十
吋

w

方
十
一
公

尺
(
三
十
六
吹
)
長
之
洋
松
木
格
一
排
及
三
五x
三
0
公
分
(
十
吋
×
十
二
吋
)
之
洋
松
榕
蓋
與
一

二
×
三
五
公
分
(
五
吋
×
十
吋
)
之
洋
松
斜
撐
樁
之
上
部
設
三
五
×
三
五
公
分
(
十
吋
×
十
四
吋
)
洋
松

營
扎
及
七
×
十
五
位
分
(
三
吋
×
六
吋
)
槓
木
棒
又
用
螺
絲
詮
將
新
舊
三
排
木
樁
一
齊
投
鼠
第
二
樁
架

則
於
原
架
之
北
加
三
十
公
分
(
十
二
吋
)
方
十
二
公
尺
(
四
十
呎

)
A長
洋
松
木
樁
一
排
及
三
十
公
分
(
十

二
吋
)
井
詳
﹒
松
樁
蓋
與
了
，
立
×
一
二

(
1
)
公
分
(
六
吋
×
十
二
吋
)
詳
松
斜
撐
亦
用
螺
絲
橙
拉
聚
其
南
面
之

舊
稱
只
將
朽
壞
部
分
餅
志
接
以
新
私
用
九
公
鱉
(
人
分
之
三
吋
)
厚
鐵
板
將
接
口
處
貓
賢
以
嗯
絲
旋
緊

新
舊
木
格
按
口
一
望
在
之
處
上
下
多
也
不
在
何
一
高
比
全
排
共
接
木
樁
十
一
紙
六
根
之
按
此
在
積
撐
以



L
五
根
在
積
撐
以
忘
此
外
於
橋
面
加
鋪
抽
油
趴
本
工
程
費
用
計
三
八
九
丸
"
七
六
一
沁
自
沈
榮
記
營
造

廠
承
包

(
二
)
謹
記
橋

護
記
橋
橫
跨
餘
家
陸
路
及
斜
徐
路
間
之
蒲
肇
河-L與
謹
記
路
銜
協
助
向
為
交
通
要
也
該
橋
橋
面
於
民
國

七
年
間
放
寬
至
七
﹒
九
公
尺
(
二
十
六
机
)
復
於
南
首
增
加
鋼
筋
混
凝
土
柱
一
點
成
二
孔
橋
梁
丸
橋

面
備
還
混
凝
土
橋
身
為
工
形
鐵
及
鍋
飯
梁
等
粗
的
沁
茲
以
橋
身
之
鐵
質
已
有
誘
蝕
轎
面
之
混
凝
土
亦
見

裂
與
且
構
成
鈑
梁
之
角
鐵
更
風
不
能
勝
載
重
品
勢
非
澈
底
修
理
不
一
心
愛
將
不
權
載
重
之
角
鐵
更
換
對

於
其
他
銬
蝕
鐵
料
則
將
鐵
錄
制
脫
重
施
油
漆
並
將
橋
面
灰
欄
杆
等
加
以
修
理
總
計
工
料
詳
約
四
百
七

十
餘
-
L

調涵撥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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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
一
第
四
編
駁
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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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
第
一
章

十
六
飾
駁
岸
計
劃

十
六
鑰
沿
浦
駁
岸
，
自
經
本
市
政
府
市
政
會
議
議
決
整
理
後
郎
自
公
用
局
與
本
府
及
有
關
係
各
局
共
同

商
定
將
靠
南
一
段
割
充
建
築
市
輪
波
碼
頭
之
用
將
北
面
一
段
之
岸
線
向
外
推
出
旗
作
廣
場
租
予
水
菜

葉
公
舍
的
為
建
造
水
某
菜
碼
頭
及
辦
公
室
之
風
駁
岸
建
築
計
劃
已
由
本
局
撥
心
長
入
十
餘
公
尺
用
鋼
筋

混
凝
土
建
造
下
端
打
板
樁
上
建
挑
梁
式
堤
牆
每
隔
二
﹒
阻
四
合
尺
之
間
另
打
木
橋
一
條
真
面
拉
鐵
放

長
務
使
拉
牆
地
位
均
在
舊
有
泥
土
中
並
於
拉
樁
之
間
聯
以
拉
梁
以
期
穩
岡

第
二
章

新
建
駁
岸

本
期
內
新
建
駁
岸
僅
有
吳
淤
江
南
岸
市
新
一
廠
前
一
處
約
長
二
百
二
十
公
尺
由
申
新
紡
織
一
廠
貼
費

建
造該

項
駁
岸
為
鋼
筋
混
凝
土
大
能
檔
板
丸
每
兩
樁
之
中
心
距
為
一
﹒
六
人
公
尺
(
五
呎
仇
)
擋
板
厚
十

公
分
(
四
略
)
華
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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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十
二
兮
尺
(
四
十
昕
)

下
三
層
共
有
毅
軍
五
大
問
均
兩
端
開
鬥
南
面
採
光
辦
事L豈
阻
問
中
為
出
入
大
門
北
通
走
廊
樓
梯
均
用

混
錢
土
建
仇
窗
朝
外
侃
每
槍
下
午
部
均
橫
裝
鐵
和
月
防
小
學
生
跌
此
而
並
不
損
美
臨
走
廊
一
齡
過
速

公
路
之
處
關
太
平
門
一
一
扇
土
層
完
全
為
教
職
員
宿
社
不
作
別
用
蓋
本
市
建
築
規
則
規
定
小
學
教
豈
不

存
在
二
層
樓
以
上
之
處
以
免
小
學
生
上
下
勞
苦
宿
舍
共
計
臥
房
人
問
及
讀
書
閱
報
室
一
閩
南
回
關
晒

臺
二
座
三
層
樓
均
板
及
犀
面
板
均
氣
鋼
筋
混
凝
土
結
帳
宿
舍
房
內
地
鄙
均
補
木
質
地
板
可
免
潮
濕
寒

冷
此
項
工
程
現
正
推
行
招
工
承
包
手
續
矣

第
三
節

新
陸
鄉
村
師
篇
學
校
校
舍
討
對

-J 

叫
一
市
立
浦
東
新
膝
鎮
鄉
村
師
純
學
校
係
由
前
浦
東
塘
工
局
采
誦
出
先
生
創
恥
初
名
甲
子
學
校
專
以
造
就
一

-o'
, 

掰
一
反
人
子
弟
為
京
去
校
占
地
約
三
十
餘
聚
木
園
仇
布
置
井
然
自
歸
本
市
管
理
說
銳
毒
犯
添
設
帥
一

5



魯平建有市

範
班
以
期
培
的
鄉
村
小
叫
作
師
資
人
材
惟
以
煩
心
行
校
舍
什
故
應
用
川
自
該
校
口
正
准
市
府
添
造
校
舍
平
犀

四
十
間
以
該
校
大
操
場
北
部
空
地
約
三
故
餘
為
想
築
落
地
該
校
新
屋
計
共
分
絞
舍
宿
舍
必
廚
房
小
屆

三
壞
均
F
E
朝
東
南
每
境
相
距
六
公
尺
(
二
十
峽
)
以
防
火
山
的
心
蔓
延
耐
煩
校
舍
中
為
宿
舍
後
為
廚
房
校

舍
內
計
有
大
禮
贊
一
間
校
室
四
間
辦
事
室
二
小
間
理
化
試
驗
室
一
問
儀
恭
宰
二
間
藏
書
宰
一-m
均
與

一
﹒
人
公
尺
(
六
映
)
閑
之
長
廊
一
道
相
通
宿
舍
分
東
西
兩
座
每
座
右
房
十
悶
共
可
容
學
生
二
百
四
十

人
廚
房
校
役
浴
室
等
小
屋
構
造
較
為
筒
單

。

本
局
設
計
該
項
工
程
時
適
純
金
價
狂
漲
之
際
故
力
求
免
除
使
用
船
來
材
料
計
割
國
樣
由
本
局
會
向
教

育
局
主
前
市
府
核
准
後
郎
登
報
招
商
投
標
六
月
十
七
日
在
本
局
當
眾
開
標
和
興
公
司
以
標
價
二
高
凹

干
口
刀
二
十
一
元
三
角
四
分
中
標
旋
的
勤
工
承
造
矣

6) 

第
二
章

工
程
紀
要

第
一
節

萬
竹
小
學
校
校
舍
工
程
紀
要

市
立
當
同
行
小
學
校
創
辦
已
久
學
生
入
數
年
有
增
多
舊
有
校
舍
一
小
敷
容
納
遂
有
添
建
校
舍
之
計
對
十
八

年
十
一
月
間
招
標
結
果
血
和
興
公
司
以
二
萬
三
千
三
百
七
十
五
元
四
角
一
分
之
價
格
得
標
己
見
本
周



前
期
業
務
報
告
此
項
工
程
於
兩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聞
工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竣
工

第
二
筒

法
華
區
虹
路
七
國
十
六
國
三
小
學
校
舍
工
程
紀
要

法
華
區
三
小
學
校
舍
工
程
投
標
後
因
經
贊
不
般
要
攻
國
樣
將
造
價
核
減
至
一
萬
三
千
元
仍
歸
汪
森
記

承
包
於
十
九
年
二
月
六
日
訂
立
合
同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正
式
聞
工
當
工
程
推
行
期
內
虹
路
小
學
之
地
卿

榕
經
本
局
查
待
有
倫
滅
行
為
乃
罰
令
該
采
包
人
於
地
棚
內
加
做
凹
吋
厚
鋼
筋
混
繞
土
牆
卿
使
全
部
牆

喇
叭
連
成
一
起
俾
地
卿
絡
上
之
泥
土
阻
力
略
有
參
差
時
不
致
有
牽
動
之
處
追
五
月
二
十
人
日
完
工
惟
七

屆
小
學
校
舍
閃
加
甜
甜
鬥
房
一
所
在
木
期
內
俏
未
完
工
三
處
校
舍
以
虹
路
小
學
與
七
國
小
學
(
參
閱
第

f
五
關
)
所
在
地
點
較
為
熱
鬧
故
房
屋
亦
略
為
宏
做
回
過
及
分
間
均
用
十
吋
磚
牆
門
窗
屋
面
均
仿
西

式
計
各
有
教
宗
三
間
及
教
員
自
主
應
接
宰
一
各
一
間
教
室
內
每
間
約
可
容
學
生
五
六
十
入
地
板
離
地
面
二

尺
高
以
避
潮
氣
十
六
園
小
學
則
困
地
段
較
為
荒
僻
學
生
亦
較
少
故
房
屋
之
設
備
稍
從
簡
陋

築建有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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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
第
七
編

造

第
一
章

第
一
節 營

追
營
造
房
屋

營
造
統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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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十
九
年
上
半
仇
全
市
營
造
之
房
間
即
除
各
鄉
區
簡
單
平
房
不
計

M
m計共
人
百
十
七
所
(
參
觀
第
十

回
國
及
第
二
十
入
表
)
較
十
入
年
上
今
年
增
多
二
百
二
十
餘
所
與
十
八
年
下
午
年
相
仿
(
參
觀
第
十

五
國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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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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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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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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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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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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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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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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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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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這
平
房
母
須
請
照
故
采
計
入
上
敬
之
內

新
屋
佔
地
面
積
約
二
十
高
九
于
二
百
九
十
平
方
公
尺
(
參
觀
第
十
六
屆
)
估
價
約
純
國
幣
七
百
四
十
五

高
四
干
餘
一
兀
(
參
觀
第
十
七
崗
)
均
較
十
八
年
下
半
年
略
滅
(
參
觀
第
十
人
及
第
十
九
崗
)
其
故
閱
本
一

年
取
締
草
棚
加
航
貧
民
請
照
看
一
律

A
F主
建
築
簡
單
平
房
此
半
年
中
是
項
平
房
適
較
弘
故
新
屋
幢
數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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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雖
與
前
相
仿
而
面
積
估
價
則
略
織
也

-
4

也
一
新
古
分
類
比
較
面
峙
估
價
均
以
拉
房
為
最
多
廠
房
次
之
平
房
叉
次

E
A
(
參
觀
第
二
十
九
表
及
第
二
十
一

一
國
甲
}
與
歷
年
，
無
異
至
分
區
比
較
(
參
閱
第
三
十
表
及
第
二
十
崗
乙
)
則
向
居
第
二
位
之
闖
北
今
則

躍
居
第
一
謂
南
退
為
第
二
法
華
雖
屬
鄉
區
簡
單
平
房
且
未
計
入
亦
得
佔
第
三
位
因
該
區
有
越
界
築
路

聯
質
其
間
交
通
便
利
故
營
造
之
發
遠
不
獨
在
各
鄉
區
中
首
屈
一
指
的
較
之
、
福
南
亦
未
遠
多
讓
也
闖
北

營
造
之
超
越
濾
南
其
鼠
因
仿
此
洋
經
引
翔
蒲
浴
三
區
之
營
造
亦
較
前
發
達
其
他
各
區
之
情
形
則
與
前

此
相
彷
彿
(
參
觀
第
三
十
志
)

第
二
十
九
表

民
國
十
九
年
份
上
半
期
市
內
營
造
面
積
及
估
價
分
類
比
較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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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家每半年核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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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+六國 民十九年上半翊市內

營造面積統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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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三年成營造

面積比鞍國

第十几崗本市三年來營造

估價比較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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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圓 十九年上半期市內營造分顯及分區百分比校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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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一
次
民
國
十
九
年
份
上
午
期
市
內
營
造
面
積
及
估
價
分
區
比
較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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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
十
九
年
上
午
年
市
內
拆
卸
舊
犀
面
積
計
六
高
三
千
七
百
二
十
平
方
公
尺
(
參
觀
第
三
十
一
表
及
第
二

十
一
間
)
與
十
人
年
全
年
拆
卸
面
積
相
待
商
見
此
午
年
中
翻
造
舊
居
較
上
年
為
多
營
造
面
積
計
二
十

萬
九
午
二
百
九
十
平
方
公
尺
超
出
拆
卸
面
積
三
倍
有
餘
(
參
觀
第
二
十
三
國
)
拆
卸
面
積
分
區
比
較

阿
爾
較
闢
主
二
分
之
一
支
(
營
造
面
積
比
較
觀
之
可
見
謂
南
多
舊
屋
翻
造
闖
北
則
多
就
暖
地
新
一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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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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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解
建
築
規
則
以
後
頗
難
學
其
減
少
也

營"lJ~ 
耳I.[!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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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
十
九
年
上
令
年
繼
續
核
准
營
業
廠
登
記
者
共
九
十
六
家
其
中
成
立
在
十
年
以
上
反
五
年
以
上
看
各
二

十
七
扎
在
五
年
以
下
及
新
開
業
者
共
四
十
二
家
(
參
觀
第
二
十
八
風
)

自
民
間
十
七
年
六
月
一
日
開
始
登
記
以
來
截
至
十
九
年
六
月
底
止
共
核
准
登
記
營
造
廠
一
千
一
百
三

十
八
家
十
七
年
最
多
計
有
入
百
二
十
二
家
十
八
年
僅
二
百
二
十
家
(
參
觀
第
二
十
九
風
)
至
其
成
立

年
份
之
比
較
十
七
年
份
十
年
以
土
及
十
年
以
下
者
約
各
佔
二
分
之
一
十
入
年
份
則
十
年
以
上

4
1年
以

上
及
五
年
以
下
者
約
各
佔
三
分
之
一
至
本
年
則
五
年
以
下
者
幾
增
至
二
分
之
一
從
此
可
知
於
辦
理
登

記
之
初
呈
報
附
登
記
者
多
舊
有
營
造
廠
其
後
則
新
成
立
者
為
多
也

第
四
章

登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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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編

第
一
章

總
務
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
十
九
年
份
上
令
年
本
局
共
收
文
-
A
A七
入
件
發
文
一
四
六
九
件
其
按
月
份
及
文
件
性
質
之
統
計
划
第

三
十
八
表

總務

第
三
十
八
表

十
九
年
份
上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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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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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
第
二
章

材
料材

料
廠
情
形

本
局
材
料
廠
設
有
九
所
其
概
挽
己
於
第
四
五
期
內
刊
佈
茲
將
各
廠
最
近
半
年
來
之
情
形
擇
要
略
述
，
叩

次

第
一
節

車
站
路
材
料
廠
十
九
年
上
半
年
凶
本
局
積
攝
籌
備
開
鬧
市
內
第
一
期
幹
道
需
用
混
凝
土
臨
界
樁

及
木
樁
甚
弘
而
材
料
廠
每
日
品
質
不
敷
應
凡
乃
於
車
站
路
材
料
廠
內
添
雇
短
兀
日
夜
趕
制
和
又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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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前
存
鋼
筋
混
凝
﹒
土
人
行
道
板
塊
神
州
故
無
多
茲
凶
需
用
數
量
日
增
復
雇
工
逐
日
製
造
現
積
有
四

千
餘
塊
可
供
應
用

外
馬
路
材
料
廠
近
來
闖
北
方
面
舉
辦
之
工
程
日
多
為
該
處
員
工
領
用
便
利
起
見
經
將
該
廠
內
存

放
工
兵
之
一
部
分
移
儲
於
氏
立
路
材
料
廠

光
復
路
材
料
廠
近
來
繭
北
方
面
工
程
浩
繁
故
將
大
宗
材
料
儲
存
該
廠
以
便
領
用

民
立
路
材
料
廠
該
廠
鼠
儲
工
兵
僅
為
日
常
叫
必
需
若
現
以
市
內
第
一
期
與
築
之
幹
道
多
在
關
北

一
幣
投
工
程
上
應
用
工
具
儲
備
較
乳

第
二
節

收
發
材
料
工
具
統
計

'
，
。

本
局
所
用
材
料
可
分
為
兩
種
一
日
大
宗
性
質
之
工
程
材
料
如
時
石
水
泥
等
二
日
零
是
工
和
材
料
及
悶

。

3

接
用
於
工
程
上
之
泊
祐
品
如
燃
料
油
漆
箏
至
於
工
兵
叭
為
施
工
時
應
用
而
較
小
行
持
久
性
之
物
品
十
九

年
上
午
年
本
局
收
發
材
料
工
具
之
統
計
見
第
三
十
九
表
至
第
四
十
一
表
表
中
以
工
共
品
名
繁
多
不
認

一
逐
一
列
舉
係
以
類
分
屬
於
竹
類
君
如
竹
的
絲
竹
扛
竹
笠
(
竹
怨
一
盡
可
是
屬
於
木
類
者
如
塌
車
小
木
車
水
桶
等
‘

品
吋M
V
E

我
配
明
白
，
'
，
'
，

3

i

一
起
嵐
於
鐵
…
泊
者
如
過
游
車
保
鏟
山
子
鐵
格
等
是
其
雜
類
則
指
不
屬
於
以
土
三
類
之
工
具
而
一
一
一
一
口
在
零
星
一

'
，
'
，
?
'
，
'
，
呵
寸

d

f
材
料
及
泊
為
口
問
申
濕
料
係
指
汽
油
條

J治
謀
法
等
泊
須
指
扛
一
半
泌
汽
紅
油
水
柏
油
等
餓
划
指
針
絲
鐵
車
一

7



艙，

。
?


鞋
等
漆
想
指
瓷
漆
A
E漆
速
乃
等
什
類
指
不
屬
上
列
四
類
者
而
一
一
一
一
口
每
次
各
列
四
欄
上
期
結
存
欄
之
數
係
一

8
圖
n
J

由
上
期
之
結
存
欄
純
將
來
，
即
分
佈
於
各
材
料
廠
之
存
貨
採
辦
欄
肉
列
本
期
內
採
牆
之
數
發
用
欄
內
列
本
-

凋
內
各
項
工
程
上
管
用
之
數
結
存
棚
內
列
本
期
內
結
存
之
數
亦
郎
各
材
料
廠
截
至
十
九
年
六
月
底
存

儲
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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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工
共
之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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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圓 本局收發材料記帳之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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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各積物科務於 (3) 日肉發女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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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坎發流水般簿格式

中華民國(十九)年 第加

;Z刮~川月叫| 日 l同: ;創l ;hb替劇|隨雲抖料啥恥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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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\c 1 )/C 叫黃沙)!(按瓏記) I ( 1 ) I (49.90仰)1 (1) 1 I I I 1-\\(如何 \0)\ 1 1的!你|叫 !I 1 \ ! 1 ! I \!!仲 \4\3\3\叫存日暉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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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頃
餓
簿
係
照
材
料
名
稱
分
戶
每
一
物
料
各
立
一
戶
入
版
時
以
流
水
海
為
根
弦
凡
流
水
簿
土
所
有
收
入
過
入
本
限
簿
內
各
該

分
粗
制
戶
之
收
方
所
有
付
出
過
入
付
方
收
付
之
秀
登
於
結
存
欄
內
結
存
之
數
郎
該
頃
物
料

A
J存
於
各
材
料
廠
之
數

(
乙
)
輔
助
股
簿

(
子
\
材
料
廠n
F淵
明
進
出
簿

此
頃
般
純
係
按
材
料
廠
分
民
凡
流
水
簿
土
收
入
之
物
料
存
入
材
料
廠
也
登
入
該
廠
分
滴
眼
內
之
收
，
一
加
付
的
之
物
料
則
發
入
付

方
收
付
之
登
峰
崎
娘
存
郎
材
料
廠
所
存
物
料
之
實
數

(
丑
)
各
科
用
科
分
精
簿

此
碩
m賊
簿
依
據
科
分
戶
入
股
阿
以
流
水
簿
結
校
錄
凡
各
科
研
收
物
料
悉
過
入
各
該
烤
肉
之
分
領
表
們
的
俯
在
致

命

U嘲
柏
油
萃
中
過
海
恭

w
n

打
了
一
回
一
封
山

-
i
L
d
晶
晶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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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料
廠
發
料
日
報
表

第
一
科
材
斜
股
根
接
發
抖
罩
之
存
根
或
由
各
材
料
廠
轉
來
之
時
辦
物
料
單
將
發
出
材
料
之
名
稱
數
量
寫
記
入
本
表
逐
日
益
港

第
一
科
科
長
核
閱

近
﹒
還
﹒
酒
阿
拉
哪
還
﹒
回
謂
“
州
講
持

〈
灣
)
心
間
潑(
H
)寫

(
3
)喻
戶
)
油

(
N
S
E

領

-團-，--，

喜|灣
嘗嘗

剛

回事
滯

姆
歸國

隊

風

的

的

意

“
阿
拉
姆
鎔
縷

通
草
樹
寫
鐸

迫
自
﹒

(
〉
中
山
市
)

(
掛
嗎

(
血
高
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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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)

-、、-"

/司、、-

(APO) 

(
白
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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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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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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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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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
去
)
勝
辦
材
料
日
報
表

第
一
科
材
料
股
先
將
購
辦
物
料
單
存
根
上
所
關
各
頃
逐
一
記
入
本
表
各
規
定
棚
內
待
磁
收
後
再
將
驗
收
之
寶
數
記
入
巳
送
數

量
棚
內
如
承
包
人
交
貨
逾
期
將
並
逾
期
日
數
泛
應
罰
款
一
若
干
一
併
填
入
此
間
引
報
告
表
白
材
料
股
還
日
星
送
第
一
科
科
長
核
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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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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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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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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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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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校
讓
材
料
般
所
發
之
除
辦
物
料
塔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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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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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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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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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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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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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填
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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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交
材
料
股
核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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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章

會
計

總

本
局
會
一
訕
訕
計
分
間
社
(
一
)
局
用
經
費
分
經
常
臨
時
二
倪
經
常
費
有
全
年
預
算
為
根
說
於
年
皮
之
始
編

造
口
去
鬧
市
府
核
准
後
投
月
向
市
庫
鉛
用
臨
時
鬥
則
就
臨
時
發
生
之
重
要
工
程
隨
時
計
劃
估
價
口
玉
准
市

府
另
撥
專
款
應
瓜
以
上
經
常
臨
時
二
門
均
按
月
編
造
文
山
計
算
也
連
伺
單
說
呈
報
市
府
核
試
每
年
皮

終
復
編
造
全
年
次
見
以
資
此
就
(
一
一
)
特
別
會
扎
凡
由
市
民
貼
瓷
接
過
佫
講
修
復
掘
縣
建
築
橋
梁
駁
岸

以
及
其
他
公
共
建
築
氛
所
有
收
付
款
項
屬
丸
(
三
)
經
收
款
現
凡
建
築
說
照
此
含
混
廠
及
建
築
師
登
記

費
等
屬
之
此
項
收
入
自
本
局
按
月
解
送
市
庫
(
四
)
往
來
凡
暫
收
暫
付
款
項
如
工
程
係
諮
金
額
付
金
抑

櫃
R
A暫
記
工
款
等
屬
L
茲
將
十
九
年
份
上
令
年
本
局
各
種
會
計
收
支
數
目
分
別
報
告
如
也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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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用
經
費
本
前
十
入
年
皮
下
半
年
(
即
十
九
年
份
上
午
年
)
局
用
經
費
經
常
們
計
向
市
庫
領
到
三

-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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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高
二
千
八
百
元
(
預
算
每
月
五
萬
人
干
入
百
-
D
)
支
出
三
十
二
萬
七
干
五
百
六
十
九
一
兀
六-4

EQ'

, 

角
入
分
連
十
入
年
底
結
欠
數
二
高
于1
于
一
百
九
十
人
元
三
角
三
趴
收
支
相
抗
計
十
八
年
皮
結
餘
一

銀
三
十
二
元
。
九
一
仿
於
造
共
全
年
決
算
後
，
辭
退
市
庫
臨
時
鬥
計
向
市
庫
領
到
二
十
高
人
干
三
百

人
十
三
一
兀
九
角
九
分
連
陶
十
人
年
結
有
數
一
高
九
干
三
百
八
十
一
兀
一
角
五
化
共
計
二
十
二
萬
七

干
七
百
六
十
四
一
兀
一
角
四
分
支
出
計
十
七
高
三
于
六
百
五
十
五
元
九
角
一
比
解
還
市
庫
三
百
二

十
二
元
一
角
五
亂
收
支
相
抵
計
十
八
年
皮
結
餘
銀
五
再
三
干
七
百
人
十
六
一
兀

0
人
化
於
本
年
皮

結
束
後
悉
數
轉
入
十
九
年
皮
(
參
閱
第
四
十
二
表
及
第
間
十
三
丸
)

經
收
款
項
經
收
款
項
收
入
暫
且
每
月
為
一
千
四
百
元
今
年
為
八
千
四
百
一
几
十
九
年
上
半
年
實
收
一

高
人
千
三
百
九
十
三
元
。
六
分
(
計
超
出
預
算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三
元
。
六
趴
)
連
同
十
八
年
下

令
年
收
入
數
一
萬
九
干
。
五
十
一
元
。
六
分
計
十
入
年
皮
收
入
總
數
為
三
萬
七
千
四
百
四
十
四

元
一
角
二
仇
業
經
降
描
繪
解
繳
市
庫
矣
(
參
閱
第
四
十
四
表
及
第
四
十
五
或
)

特
別
會
計
本
今
年
皮
特
別
會
計
收
入
項
下
計
洋
九
萬
入
于
二
百
十
六
元
一
角
五
扎
連
上
年
結
存
二

萬
九
千
九
百
二
十
元
四
角
六
此
兩
共
十
二
萬
人
干
一
百
三
十
六
元
六
角
一
趴
支
出
頂
下
計
浮
十

萬
零
六
于
人
百
七
十
二
元
九
角
四
仇
收
支
相
抵
計
結
存
銀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六
十
三
元
六
角
七
亦

如
數
轉
入
十
九
年
皮
(
參
閱
第
四
十
六
表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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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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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
本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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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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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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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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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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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出
入
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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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五
元
收
支
相
抵
計
結
存
銀
一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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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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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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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悉
數
轉
入
十
九
年
皮
(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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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四
十
七
表
)

各
項
會
計
統
計

以
上
各
項
會
計
收
支
之
統
計
見
第
四
十
人
表

十
八
年
度
下
令
年
本
昂
昂
用
經
費
(
經
常
鬥
及
臨
時
鬥
)
分
類
一
覽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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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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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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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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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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